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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352.htm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二日） 现将水利部《关于依靠群众合作兴修农村水利的意见

》转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发展农村水利，改善生产条件

，是增强农业后劲的重要措施之一。依靠群众兴修农村水利

是我国的传统做法，今后兴修农村水利，仍应贯彻自力更生

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方针，实行劳动积累，多层次、多渠

道集资兴修农村水利，并逐步做到常年化、制度化。 关于依

靠群众合作兴修农村水利的意见 中共中央一九八六年一号文

件提出：农村要“建立必要的劳动积累制度，完善互助互利

、协作兴办农田建设的办法”。近两年来，各地认真贯彻中

央文件精神，大力开展冬春农村水利建设。农村水利工程年

久失修、效益衰减的局面有所改善，全国灌溉面积一九八○

年以来逐渐下降的趋势开始得到缓解。但是，农村水利仍然

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水利

，为农业增加后劲，在有条件的地方，必须发动群众进行劳

动积累，坚持常年兴修水利，搞好农村水利建设。在反复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并征得有关部门同意，仅就依靠群众合作

兴修农村水利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为了提高抗御水旱

灾害的能力，改造中低产田，增强农业后劲，促进农业持续

稳定发展，必须依靠和组织群众长期坚持兴修农村水利。 二

、兴修农村水利，应本着需要、自愿、量力、实效的原则，

贯彻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方针。 三、兴修农村水

利，应按受益范围分级举办。在一村、一组范围内，由村、



组举办；跨村的由乡或联村举办；跨乡工程由县、区举办或

联乡举办。 国家提倡和鼓励农户或联户按照当地政府的统一

规划兴修农村水利，坚持“谁建设、谁经营、谁受益”的原

则。各地水利部门要做好服务，加强技术指导。 四、兴修农

村水利主要靠农村水利劳动积累工，这是农民用劳力投入发

展水利、改善生产条件的重要方式。凡农村劳力，都要承担

农村水利劳动积累工。劳动积累工的分摊，可按劳力，也可

按土地承包面积，或两者结合等群众认可的办法确定。一般

每年出十到二十个工日。烈军属、五保户、民办教师和有特

殊困难的农户，可酌情减免。 农村水利劳动积累工日，应尽

量出工，如不出工，可以等价替代，以资代劳。农村水利工

程受益区（包括间接受益区）内的城镇居民、企事业单位也

要承担相应的任务。各地可分别不同情况，分配一定数量的

劳力负担任务，或以资代劳。 五、农村水利劳动积累工，要

用于县、乡、村范围内的防洪、灌溉、排水、供水、水土保

持等小型工程的兴建和已建工程的维修、更新改造，以及流

域面积在三十平方公里以下小河流的整治。不包括国家大中

型水利基建工程、江河防汛抢险和农民承包田范围内的土地

平整、田间沟渠整修用工。 六、兴修农村水利应贯彻“谁受

益、谁负担”的原则，主要由直接受益区的劳力完成。确需

动用非受益区劳力支援时，应采取以工换工或以资预工的办

法，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合同，按期兑现。 七、建立农村水

利劳动积累工清帐结算制度。做到当年指标当年完成，当年

结清。确实完成不了的，可以结转到下年度继续使用或以资

顶工。 八、建立县、乡两级农村水利建设发展基金。资金来

源，应从以下渠道解决，并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一



）县、乡两级机动财力的拨付款； （二）乡镇企业税前列支

的一部分社会性开支费用； （三）耕地占用税县、乡两级留

成部分，按一定比例提取的农村水利建设资金； （四）农村

水利工程按运行年限提取的折旧费、大修理费； （五）农村

水利工程受益区（包括间接受益区）内以资代劳部分的资金

； （六）其他用于农村水利建设的资金。 九、农村水利建设

所需物资（包括集资部分），各地物资部门除从计划内农业

用物资中统筹安排一部分外，不足部分，要协助从市场调剂

解决。 十、兴修农村水利占压土地、青苗和拆迁房屋的赔偿

资金，应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由举办单位自行调剂合理

解决，国家不予补偿。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区、

各部门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